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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基三縣市北北基三縣市北北基三縣市北北基三縣市 100100100100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共辦聯共辦聯共辦聯共辦聯測規劃方向測規劃方向測規劃方向測規劃方向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臺北市、臺北縣及基隆市三縣市 100 學年度共同辦理「北北基高中職聯合

入學測驗」（以下簡稱北北基聯測），業經教育部「升學制度審議委員會」97 年

11 月 11 日第三次會議同意以教育實驗性質試辦。北北基三縣市聯合組成之「北

北基一綱多本選一本及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指導委員會」、「北北基高中職聯合

入學測驗規劃委員會」及「北北基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規劃工作小組」歷經召

開多次會議，將依下列原則規劃辦理相關測驗試務及招生工作： 

一、 測驗試務及命題方面 

（一） 北北基三縣市共同辦理北北基聯測，其測驗分數作為北北基三縣

市公私立高中及高職辦理直升入學、甄選入學、申請入學及登記

分發入學管道採計之用。 

（二） 北北基聯測一年辦理一次，考試時間與全國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

力測驗（簡稱全國基本學力測驗）第一次施測時間同時舉辦。 

（三） 北北基聯測將委託測驗專業機構（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

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辦理命題組卷及資料處理工作。 

（四） 北北基聯測以評量學生於國中教育階段所習得之基本能力為目

的，以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命題依據，並以北北基

全體國民中學教師共同評選所推薦教科書版本的概念為命題範

圍。 

（五） 北北基聯測的命題方式，測驗科目（包含寫作測驗）、題型及分

數計分等均將與全國基本學力測驗一致，滿分共 412 分，並採量

尺分數。北北基聯測將以概念性的題目命題，內容將同時兼顧基

本知識（如記憶、理解）及高層思考（如應用、分析、綜合、評

鑑）等學習能力層面。 

（六） 北北基聯測測驗試題難度分配將與全國基本學力測驗一致，以

「中等偏易」為原則。 

二、 招生入學管道方面 

（一） 北北基三縣市 100 學年度共辦聯測，將分二階段、三個入學管道

辦理招生。第一階段辦理北北基申請入學（含完全中學高中部直

升入學）及北北基甄選入學招生工作，第二階段辦理北北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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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入學招生工作。 

（二） 北北基三縣市內公、私立高中及高職全部學校均參與北北基各入

學管道辦理招生作業。 

（三） 北北基以外縣市國中畢業生得跨區報考北北基聯測，並得以北北

基聯測分數報名第一階段北北基甄選入學及第二階段北北基登

記分發入學管道；但限制不得報名參加第一階段北北基申請入學

及直升入學管道。 

（四） 北北基各公、私立高中及高職應參考北北基以外縣市國中畢業生

以登記分發入學錄取該校新生名額近三年之平均比率，提供部分

名額參加全國基北區登記分發入學管道辦理招生，以顧及北北基

以外縣市國中畢業生就讀北北基高中職之權益。 

（五） 北北基公、私立高中及高職各入學管道招生名額分配暫定原則如

下： 

1. 北北基各公立高中申請入學（含直升入學）名額占核定招生名

額百分之四十，但學校同時辦理甄選入學及申請入學者，其合

計名額得提高至百分之五十。 

2. 北北基各公立高職申請入學名額占核定招生名額百分之六十。 

3. 北北基各私立高中及高職申請入學名額以核定招生名額百分之

七十為原則。 

4. 北北基各公、私立高中及高職辦理直升入學、申請入學錄取報

到後之餘額，應納入登記分發入學招生名額。 

5. 北北基私立高中及高職於登記分發入學結束後，尚有餘額而需

辦理後續招生者，應訂定招生簡章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

自行辦理。 

（六） 北北基公、私立高中及高職各入學管道採計測驗分數及相關規定

如下： 

1. 北北基各公、私立完全中學辦理第一階段北北基直升入學，應

採計北北基聯測分數及學生在校成績，並得將學生特殊事蹟納

入採計。 

2. 北北基各公、私立高中及高職辦理第一階段北北基甄選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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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年度北北基聯測或全國基本學力測驗分數為門檻，採計術

科測驗成績，並得採計性向測驗分數，惟不得採計在校學科成

績及加考任何學科紙筆測驗；但得依招生班別之性質，參採學

生在校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表現或其

他才能等。 

3. 北北基各公、私立高中及高職辦理第一階段北北基申請入學，

應以北北基聯測分數為依據，並得就國文、數學、英語、社會、

自然擇一科至二科加權計分。各高中職應採計北北基聯測之寫

作測驗分數，作為報名資格條件或加分條件。 

4. 北北基各公、私立高中及高職辦理第二階段北北基登記分發入

學，應以北北基聯測總分（含寫作測驗分數）及學生之志願序

作為分發依據，不得加權計分。 


